
《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


升降機及自動梯負責人簡介




立法進程
 

� 《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香港法例第618章)已於 
2012年4月18日獲立法會通過 
(《升降機及自動梯(一般)規例》及《升降機及自動梯(收費)
規例》亦於2012年6月初獲立法會通過) 

� 於2012年7月3日實施17條準備性
條文 (包括釋義，適用範圍，註冊主任
及署長權) 

� 預計最快將於2012年年底全面實施
 

� 將取代《升降機及自動梯(安全)條例》 
(香港法例第327章)(香港法例第3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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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升降機及自動梯的負責人手冊
 

� 《升降機的負責人》及《自動梯的負責人》
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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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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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責人的定義


升降機/自動梯負責人是指： 

11. 升降機/自動梯的擁有人升降機/自動梯的擁有人 
(例如：業主、業主立案法團) 

2. 任何其他對該升降機/自動梯有管理或控制權的人
 
(例如：物業管理公司)(例如：物業管理公司)

註：如其中一名負責人遵從某規定，則其他負責人均被視為已遵從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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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蓋的升降機種類 (一)


客用升降機 油壓式升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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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蓋的升降機種類 (二)


升降平台 梯級升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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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蓋的升降機種類 (三)


載物升降機 載貨升降機 升降機平台

機械化泊車系統機械化泊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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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涵蓋的自動梯種類


自動行人道 自動行人道

梯級自動梯梯級自動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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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1. 確保升降機/自動梯及其所有相聯設備或機械保持
於妥善維修狀況及安全操作狀態 (《條例》第12 & 44 條) 

2. 確保升降機/自動梯在以下情況不被使用：
 

¾ 當進行安裝、主要更改、拆卸、或

可能影響安全操作的工程 (《條例》第13 & 45 條(1)) 

¾ 並無有效的「准用證」(《條例》第13 & 45 條(2)) 

在進行主要更改工程後 沒有就該更改工程¾¾ 在進行主要更改工程後，沒有就該更改工程

獲發「復用證」(《條例》第13 & 45 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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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升降機增設一組或多於一組滾輪導靴

或大小方面的任何改變

主要更改工程(升降機) (一)
 
1 增設用以操作升降通道的門或升降機機廂的門的自動裝置1. 增設用以操作升降通道的門或升降機機廂的門的自動裝置 

2. 為升降機增設輔助纜索固定裝置 

3. 為升降機增設機廂調平裝置3. 為升降機增設機廂調平裝置 

4. 增設裝置，以令升降機可在其機廂頂部操作 

5. 為升降機增設升降機通道的門，或拆除或更換升降機通道門 

6. 為升降機通道門或升降機機廂門，增設電接點 

7. 為升降機通道門或升降機機廂門，增設聯鎖裝置 

8. 為升降機增設一組或多於一組滾輪導靴 

9. 為升降機增設一組或多於一組纜索平衡器 

10 為升降機增設安全部件或安全設備10. 為升降機增設安全部件或安全設備 

11. 增設操控掣，以便進入升降機升降通道 

12. 支承升降機運載裝置的纜索，或支承升降機的對重裝置的纜索，在數目 
或大小方面的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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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更換升降機的驅動機 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主要更改工程(升降機) (二)
 
13. 改變升降機導軌的大小或種類 

14. 改變任何第(7)項所述的聯鎖裝置的種類 

1515. 改變升降機的控制或操作方式改變升降機的控制或操作方式 

16. 導致升降機運載裝置的自重增加的任何改裝 

1717. 導致升降機運載裝置的升降行程減少或增加的任何改裝導致升降機運載裝置的升降行程減少或增加的任何改裝 

18. 導致升降機的額定負載增加的任何改裝 

19. 導致升降機的額定速度增加的任何改裝 

20. 更換升降機的控制器，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21. 更換升降機的驅動機制動器，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22. 更換升降機的驅動機，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23. 更換為升降機而設的安全部件(包含任何電子部件的安全電路除外)或安
全設備，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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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動梯增設安全部件或安全設備

主要更改工程(自動梯)
 
1. 為自動梯增設安全部件或安全設備 

2. 改變自動梯的控制或操作方式 

33. 導致自動梯的速度增加的任何改裝導致自動梯的速度增加的任何改裝 

4. 更換為自動梯而設的安全設備，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5. 更換自動梯的驅動裝置，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6. 更換自動梯的制動裝置，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7. 更換自動梯的防逆轉裝置，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8. 更換自動梯的限速保護裝置，包括其類型的任何變更 

13 



4. 負責人的責任
 

3. 確保載物升降機、載貨升降機、或機械化泊車系
統不被任何人用作載人，或超載 (《條例》第14條)

載物升降機 載貨升降機 機械化泊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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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

確保註冊升降機 自動梯承辦

4. 負責人的責任
 

4.	 確保由註冊升降機/自動梯承
辦商進行安裝、主要更改、
拆卸、或可能影響升降機/自
動梯安全操作的工程 (《條例》第 
15 & 46 條(1)) 

5.	 確保註冊升降機/自動梯承辦
商為升降機/自動梯進行保養
工程，及每隔不超逾一個月
進行定期保養工程(《條例》第15 & 

46 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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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6.	 安排註冊升降機/自動梯工程師： 

a)a)	 在升降機*//自動梯投入使用及操作前自動梯投入使用及操作前，檢驗升在升降機 檢驗升
降機/自動梯，及徹底檢驗所有相聯設備或機
械械	 ((《條例條例》第20 & 520 & 1 條)《	 》第 51 條) 

b)	 在升降機/自動梯進行主要更改後，在恢復正
常使用及操作前 徹底檢驗升降機/自動梯及常使用及操作前，徹底檢驗升降機/自動梯及
其所有相聯設備或機械 (《條例》第21 & 52 條) 

* 升降機須在有負載的情况下進行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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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6.	 安排註冊升降機/自動梯工程師： 

c)c)	 在每隔不超逾12個月/6個月徹底檢驗該升降機在每隔不超逾12個月/6個月徹底檢驗該升降機 
/自動梯及其所有相聯設備或機械一次(定期檢
驗) * (《《條例》》第第22 & 5& 3 條))驗) ( 條例 22 53 條 

d)	 在每隔不超逾5年，在負載的情況下，為升降
機及其所有相聯設備或機械進行徹底檢驗一機及其所有相聯設備或機械進行徹底檢驗一
次(負載檢驗) (《條例》第23條)

* 請安排於有效期屆滿前的2個月內完成檢驗，新有效期會由現有的
屆滿日期後開始計算屆滿日期後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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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活安排定期檢驗(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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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第 條)

 

4. 負責人的責任
 

7. 確保有效的「准用證」時刻展示於升降機機廂內

的顯眼位置，及自動梯的層站毗鄰的顯眼位置
 
(《條例》第39 & 69 條) 

* 現有證明書有效期至下一次定期檢驗到期日
現有證明書有效期至下一次定期檢驗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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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證
 

A5A5 大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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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 有關申請升降機「准用證」及「復用證」所需的
費用，已詳細列明於《升降機及自動梯(費用) 規
例》內

准用證(首次) $755 ($710*)

准用證(其後) $290 ($265*)

復用證 $800 ($740*)

復用證復用證 $940 ($1005*)$940 ($1005 ) 

＋
准用證(其後) 

* 現時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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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8.	 當知悉有嚴重的升降機/自
動梯事故時，須在24小時
內，以指明表格形式將該
事故通知機電工程署及當
時負責該升降機/自動梯的
註冊承辦商(《條例》第40 & 7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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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事故 (詳情見附表7)
 

• 有人死亡或受傷 • 主驅動系統發生故障 

• 安全部件及安全設備發生故障 • 制動器發生故障 

• 升降機的纜索斷裂升降機的纜索斷裂 • 升降機的超載裝置發生故障升降機的超載裝置發生故障 

• 升降機的樓層門及機門的聯鎖裝
置發生故障置發生故障

• 自動梯的梯級鏈及驅動鏈發生故
障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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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第 條)

4. 負責人的責任
 

9. 免費提供機電工程署或執法人員為進行升降機及

自動梯事故調查而合理要求的任何協助或資料
 
(《條例》第41 & 7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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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的責任
 

10. 備存不少於最近三年規例指明的「工作日誌」記錄

(《一般規例》第2 & 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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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應怎樣管理工作日誌？(一)
 

� 負責人須備存不少於最近三年的工作日誌記錄 

� 記錄由註冊承辦商、註冊工程師
及註冊工程人員所進行的升降機 
/自動梯工作，處理事故、故障
及檢驗的詳細資料 

� 註冊承辦商可為升降機/自動梯的
負責人提供一本認可格式的工作負責人提供一本認可格式的工作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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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時間表

負責人應怎樣管理工作日誌？(二)
 

� 升降機/自動梯及承辦商的基本資料 

¾ 升降機/自動梯的安裝地址及日期 

¾ 升降機/自動梯的編號及規格 

¾ 安裝升降機/自動梯的承辦商名稱¾ 安裝升降機/自動梯的承辦商名稱 

¾ 開始保養的日期 

¾¾ 定期保養時間表 

¾ 分判承辦商的名稱(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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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應怎樣管理工作日誌？(三)
 

� 有關進行升降機/自動工程的資料 
¾負責進行工程的合資格人士姓名及註冊


編號
編號 
¾開始及完成工程的日期及時間 
¾工程類別，如安裝、維修、檢驗、例行

保養等 
¾處理故障召喚記錄，包括故障原因、發

生日期、時間及恢復運作之日期及時間生日期、時間及恢復運作之日期及時間 
¾意外記錄、發生日期及時間，救出被困


者的時間，及恢復操作的日期及時間
 
¾負責人或其代表的姓名、簽署及聯絡方

法 
¾承辦商預計保養的工時¾承辦商預計保養的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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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明事故類別包括暫停運作的原因

4. 負責人的責任
 

11. 不可妨礙註冊承辦商張貼升降
機/自動梯暫停運作告示，或在
升降機/自動梯運作恢復正常前
移除有關告示 (《一般規例》第69條) 

¾ 當升降機/自動梯因涉及嚴重事故，而
運作未能在該註冊承辦商獲悉有關事
故後4小時內恢復時 負責的註冊承故後4小時內恢復時，負責的註冊承
辦商須在升降機/自動梯的當眼處展示
以指明表格填寫的告示通報使用者，
載明事故類別包括暫停運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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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機的緊急裝置


緊急照明系統
機廂抽氣扇

警鐘警鐘 對講機系統對講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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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商須於 小時內派員到場處理出現問

4. 負責人的責任
 

12. 如升降機的緊急裝置(即警鐘、對講機系統、緊急
照明系統及機廂抽氣扇) 發生故障，應盡快通知註
冊承辦商進行維修，同時應派員在現場加強監控
升降機的運作，否則負責人應暫停該升降機的運
作以等候註冊承辦商派員維修 
¾註冊承辦商在接到負責人通知後，承

辦商須於4小時內派員到場處理出現問

題的緊急裝置
 

¾¾承辦商若發現受影響的緊急裝置並不承辦商若發現受影響的緊急裝置並不

能於24小時內修復，承辦商須以指明表

格通知機電工程署，並須在表格填上有

關裝置的預計修復日期
關裝置的預計修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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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罰則
 

� 在沒有合理辯解之下，違反有關規定，可導致升

降機/自動梯遭禁止使用和操作、罰款及監禁


事項

(1) 


(2) 


(3)(3)

(4) 


(5) 


(6) 


(7) 


(8) 


(9)(9)

(10) 


(11) 


條例  

第  12、  44 條

第  13、  45 條

第 14 條第 14 條

第  15、46 條(1)

第  15、46 條  (2)

第  20、21、22、  

23、 51、 52 及23、 51、 52 及

53 條  

第  39、  69 條

第  40、  70 條

第 41、 71 條第 41、 71 條

一 般規例

第  2、 17 條

第  69 條

罰則  

最高罰款第五級(五萬元)  

最高罰款第六級(十萬元)及監禁十二個月 

最高罰款第六級  (十萬元  )及監禁十二個月  最高罰款第六級  (十萬元  )及監禁十二個月  

最高罰款第五級  (五萬元  )  

最高 罰款第 五級  (五 萬元  )  

最高 罰款為 第三 級 (一萬 元 )  

最高 罰款為 第三 級 (一萬 元 )  

最高 罰款為 第三 級 (一萬 元  )  

最高 罰款為 第三 級  (一萬 元  )最高 罰款為 第三 級  (一萬 元  )

罰則  

最高 罰款為 第三 級 (一萬 元 )  

最高 罰款為 第三 級 (一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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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費用
 

� 根據《條例》第4條的規定，特區政府無須繳付任
何訂明費用，如申請發出准用證或復用證等之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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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常管理中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一) 

� 僱用合適的管理人員管理升降機/自動梯的日常運
作、維修及檢驗等工作 

� 備存一份升降機/自動梯的操作

及保養手冊 以便有需要時可參考及保養手冊，以便有需要時可參考 

� 於升降機大堂/自動梯的層站毗鄰� 於升降機大堂/自動梯的層站毗鄰
的當眼處，張貼註冊升降機/自動梯
承辦商(及其分判承辦商(如有))的承辦商(及其分判承辦商(如有))的
名稱及緊急聯絡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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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常管理中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二) 

� 保持升降機機廂及自動梯的清潔及衞生 

� 進行定期保養 檢驗或其他升降機/自動梯工程時� 進行定期保養、檢驗或其他升降機/自動梯工程時，
大廈管理處應預先通知使用者有關暫停使用的安

使工程得以順利進行排排，使工程得以順利進行 

� 監察註冊升降機/自動梯承辦商� 監察註冊升降機/自動梯承辦商

在進行工程時是否已採取有效

的安全措施，防止其他人士進
的安全措施 防止其他人士進

入施工範圍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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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剝落 應即時修理

6. 	日常管理中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三) 
� 透過定期保養，確定升降機/自動梯有否需要改善的地方，

並考慮作出有關改善工程，從而提升升降機/自動梯的安全
水平 可靠性和舒適度水平、可靠性和舒適度 

� 樓宇如有損壞而影響升降機/自動梯的運作，如漏水或石屎
天花剝落，應即時修理 

� 提醒乘客正確使用升降機/自動梯，

避免因不適當使用而導致故障、

損毀或損耗
 

� 應避免有水濺進或流入升降機井道

內。升降機井道應時刻保持乾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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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常管理中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四) 

� 有需要搬運沉重物件而有可能導致升降機超載時，
請與註冊升降機承辦商聯絡，代為考慮可行性，避
免發生意外 

� 升降機機房� 升降機機房:-
¾ 房門必須保持緊鎖 
¾ 不可放置雜物妨礙通行並，


應保持清潔及衞生
 
¾ 須備有適合電氣火災使用的滅火器具 
¾ 空氣要流通，其溫度亦應保持在其溫度亦應保持在攝氏攝氏¾ 空氣要流通


40度以下，以免影響升降機的有效操作
 
¾ 保持防風窗及罩於良好狀況
 
¾¾ 確保有足夠燈光
確保有足夠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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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常管理中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五) 

� 嚴禁使用機廂緊急活板門作維修保養及救援以外的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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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機平層時 機廂地台與樓層地面的高低水平是否過大 可引致乘客容易絆倒

7. 負責人在日常運作中的職責(一)
 

� 察覺到升降機及自動梯有任何異常情況，應盡快
通知註冊承辦商進行維修及改善 

� 時常巡視升降機及自動梯，並留意以下事項：
升降機升降機

1. 升降機門的開關是否平穩及有否發出異常聲音

2. 機廂門的保險刀是否操作正常

3. 升降機的起動、停動及運行是否正常

4. 乘客使用的緊急裝置(對話機、警鐘、機廂抽氣扇、緊急照明燈及閉路電視系統等)是否有效 

5. 升降機平層時，機廂地台與樓層地面的高低水平是否過大，可引致乘客容易絆倒

6. 各按鈕運作是否正常及有效 

7 機廂內的電燈及樓層顯示，以及在各層站上的樓層顯示等電氣裝置是否操作正常7. 機廂內的電燈及樓層顯示 以及在各層站上的樓層顯示等電氣裝置是否操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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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乘客使用的緊急止動裝置是否有效

7. 負責人在日常運作中的職責(二)


自動梯

1. 自動梯運作時有否發出異常聲音

2. 自動梯的梯級、梳齒板、扶手帶有否損壞

3. 自動梯的起動、停動及運行是否正常 

4. 乘客使用的緊急止動裝置是否有效

5. 如發現有乘客不正當使用自動梯，應立即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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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負責人應如何監察註冊承辦商？(一) 

� 依時進行定期保養及檢驗 

� 依據合約內容提供保養及依據合約內容提供保養及

維修服務
 

�� 依例張貼暫停運作告示依例張貼暫停運作告示 

� 依例於4小時內派員到場處理出現問題的緊急裝置。
如不能於24小時內修復，承辦商須通知機電工程
署 

� 在進行工程時已採取有效
的安全措施的安全措施 

� 填寫「工作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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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需要可聘用專業顧問，� 如有需要可聘用專業顧問
進行第三者審查

8. 	負責人應如何監察註冊承辦商？(二) 

� 時常巡視了解升降機及自動梯狀態
 

定期舉行會議 檢討表現
�� 定期舉行會議，檢討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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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機及自動梯的事故統計
 
2009 2011 升降機的事故
2009 – 2011 升降機的事故
 

2009 – 2011 自動梯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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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使用升降機
 

� 切勿干擾升降機機門及設備 

� 切勿使升降機超載 

� 切勿在升降機內玩耍或跳躍 

�� 發生火警時，切勿使用升降機發生火警時，切勿使用升降機 

� 切勿靠近升降機門，尤其當升降機門正在開啟或
關閉時關閉時 

� 兒童乘搭升降機時，應由成人陪同 

� 被困升降機時應保持冷靜，利用求救警鐘及對講
機求助。等待救援人員及切勿嘗試自行開啓升降 
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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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全使用自動梯
 

� 切勿干擾自動梯設備 

� 緊握扶手帶，請勿站在黃線上及在自動梯上行走，
以免發生意外 

� 兒童使用自動梯時，應由成人陪同兒童使用自動梯時 應由成人陪同 

� 切勿在自動梯上嬉戲或亂走 

�� 切勿將身體伸出扶手以外切勿將身體伸出扶手以外 

� 站立位置應離開梯邊的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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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查詢
 

� 《升降機及自動梯條例》及 2條附屬規例
的內容，可瀏覽機電工程署網頁 
(www.emsd.gov.hk) 

� 如有查詢，請致電機電工程署1823 ，或電
郵 (info@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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